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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A_A7_E4_BC_9A_E8_c44_394752.htm 第1部分 在考试教

材的基础上，对重点、难点及新知识点向纵深及横向挖掘。

要求考生对重要知识点深入理解，并关注不同章节内容的结

合。本部分以专题的形式进行讲解，考生如果有对基础知识

不理解的地方，要根据情况对具体章节的相关内容加强学习

。 一、时效制度 本内容在教材中，是贯彻始终的内容。不同

的行为在不同的时间内完成，产生不同的法律效力。 (一)时

效的分类 时效包括：保护时效和诉讼时效。 保护时效，简而

言之，就是法院或审判机关对某一事件最长的保护时间.诉讼

时效，简而言之，就是提起诉讼的时间。 二者的不同在于：

起算时间不同，保护时效的期间从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

，而诉讼时效的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权利被侵害之

日起计算。保护时效的期间为20年，即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

超过20年的，法院不予保护.诉讼时效分为普通诉讼时效和特

别诉讼时效。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特别诉讼时效期间

为1年和4年。详见第一章。考生应该将普通诉讼时效、特殊

诉讼时效和保护时效结合起来分析问题。 例如：甲公司对乙

公司的权利侵害发生1981年1月1日，从侵害的性质看，适用

普通诉讼时效2年。若乙公司在1991年1月1日知道其权利受到

侵害，应在2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即1991年1月1日至1993年1

月1日之间提起诉讼，否则乙丧失诉讼的请求权，但其实体权

利并未消灭，乙公司仍然可以要求甲公司予以赔偿。若乙公

司在2002年1月1日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由于超过了20年的



保护时效(1981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法院不再予以保

护。 (二)时效的中止、中断。(新增、重点、难点) 1、时效的

中止和中断的异同 共同特征：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都发生

在时效的进行中.都是因为发生的法定事由而暂时停止时效的

计算。 不同之处：对于诉讼时效的中止，在法定事由消失以

后，诉讼时效继续计算.诉讼时效的中断，在法定事由消失以

后，诉讼时效重新计算。 2、诉讼时效的中止和中断的内容

在第一章，而实际涉及此内容的是第七章《票据法律制度》

中因时效而消灭票据权利的规定、第八章《合同法》中保证

时效的中止和中断、第五章《破产法》中有关问题的规定。

(1)第七章《票据法律制度》中因时效而消灭票据权利的规定

是今年新增内容。在《票据法》中规定了票据权利的取得和

消灭。当事人可以因出票、转让而取得票据权利，也可以通

过税收、继承、赠与、企业合并等方式取得票据权利。票据

权利在取得后，可能因一些事由而消灭，其中因时效期间届

满而消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情况。根据《票据法》的规定，

票据权利在一定的时间不行使即消灭。具体规定：1、持票人

对出票人或承兑人的权利，限于从票据到期之日起2年内。即

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从出票日起2年。2、持票人对支票出

票人的权利，从出票之日起6个月。3、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

权，在被拒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4、持票人对

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之日起或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

以上所讲的2年、6个月、3个月都是时效期间，是《票据法》

对特殊时效期间的规定，时效期间届满不予行使，票据权利

归于消灭。注意时效期间的起算点。 (2)第八章《合同法》中

关于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规定是今年教材新增知识点，也是



重点、难点，考生要结合第一章诉讼时效的内容学习理解。

依照《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期间有约定的，按约定

期间承担保证责任.如果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从主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保

证。一般保证要求债务人在不能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应先申

请执行债务人的财产，在债务人财产不足清偿的情况下，执

行保证人的财产。连带保证则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债

权人可以直接要求执行保证人财产。《合同法》规定，一般

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

裁的，从判决或仲裁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

效。一般保证合同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是否承担保证

责任，取决于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是否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

申请仲裁。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实际是指债权人对保证人

提起诉讼的时间规定。 例如：A企业向B银行贷款100万元，C

企业为一般保证人。保证期间为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7月1日

。如果A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则B银行应该在保证期内

对A企业首先提起诉讼。 ①假设B银行对A企业提起诉讼的时

间为2006年9月1日，保证人对C企业的保证责任可以免除。 

②假设B银行对A企业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06年4月1日，保证

人对C企业的保证责任不能免除。如果法院判决书生效时间

为2006年6月1日，经强制执行A企业的全部财产70万，对于未

偿还的30万可以要求C保证人偿还。如果C企业承担了保证责

任，则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如果C企业拒绝承担保证责

任，则B银行可以对C企业提起诉讼。诉讼时效期间从2006年6

月1日开始计算，期间为2年(普通诉讼时效)。 债权人对保证

人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不考虑强制执行的时间，从判决或



仲裁裁定生效之日起计算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 连带保证的

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

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责任的

诉讼时效期间。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从保

证人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连带保证人是

否承担保证责任，取决于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其提出

偿还请求。 例如：A企业向B银行贷款100万元，C企业为连带

保证人，保证期间为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7月1日。如果A企

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则B银行可以要求A企业清偿，也可以

在保证期内直接要求C企业承担保证责任。如果B银行在2006

年9月1日要求C企业承担保证责任，C企业可以不予承担保证

责任。如果B银行在2006年4月1日要求C企业承担保证责任

，C企业的保证责任不予免除。如果C企业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B银行可以对C企业提起诉讼。从2006年4月1日计算诉讼时

效的期间2年。如果C企业在4月1日履行了保证责任，那么可

以向主债务人A企业追偿。如果A企业拒绝偿还，那么C企业

可以对A企业提起诉讼，诉讼时效期间从2006年4月1日开始计

算，即从保证人替债务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计算，诉讼时

效期间也是2年。原理与第一章诉讼时效的内容是一致的。 

法律规定，对于一般保证，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诉讼

时效也中断.对于连带保证，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诉讼

时效不中断。无论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主债务诉讼时效

中止，保证诉讼时效中止。 在一般保证中，债权人在保证期

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那么债权人对一般保

证人的诉讼时效中断。从判决书或裁定生效之日起，重新计

算诉讼时效。 例如：乙企业向甲银行贷款100万，丙企业为一



般保证人，保证期间为2003年1月1日至6月1日。如果乙企业

到期不能偿还本息，则甲银行应当在保证期内，首先对债务

人乙企业提起诉讼。假设甲银行在2003年4月1日对乙企业提

起诉讼，那么甲银行对保证人丙的诉讼时效期间在4月1日中

断。法院的判决生效时间假设为2003年6月1日，那么甲银行

可以在2005年6月1日以前保证人丙提起诉讼。 在连带保证中

，债权人在保证期间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要求承

担责任之日起计算债权人对保证人的诉讼时效期间。保证人

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从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保

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资本制度 以《公司法》资本制

度为核心，与其他组织法，如《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

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对资本制度的规定比较，

归纳总结。 (一)资本制度的形式 一般来说，资本制度有三种

形式：法定资本制、授权资本制和折衷资本制。 法定资本制

是指公司注册资本的数额必须在公司章程中予以规定，发起

人在公司设立时，必须一次性缴足或募足，否则公司不能成

立。按缴纳方式不同分为：一次缴纳、分期缴纳。 授权资本

制是指在公司设立时，虽然在章程中载明公司资本总额，但

公司不必发行资本的全部，只需认足或缴足资本中的一部分

，公司即可成立。 折衷资本制是指公司资本总额在公司设立

时由章程规定，但股东只需认足一定比例的资本额，公司即

可成立。其余部分授权董事会在一定的期间内发行，且发行

总额不得超过法律限制。折衷资本制是在前两种资本制的基

础上衍生出来。 在我国，主要实行法定资本制，即分期缴纳

的法定资本制。 法定资本制度主要体现在对法定资本最低限

额的规定。《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



限额为3万元人民币.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注册资本的最低

限额为10万元人民币。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

为500万元人民币。在新的《公司法》中，取消了按公司经营

内容区分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实行统一的最低注册资

本限额的规定。《公司法》规定，法定资本的最低限额是指

向公司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实缴的出资额。 (二)具体规定 1、

出资期限 ①《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

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

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股东可以自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缴

足.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 在《外商投资企业法》中，

分期出资的，在取得营业执照的当天实收资本可以为零。但

在《公司法》中规定，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当天，实收资本

不能为零，至少是注册资本的20%，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

资本。 ②不低于20%是指全体股东的出资额，而不是指每个

股东的首次出资比例都不得低于20%。 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的资本必须一次缴足，不得分期出资。 2、股份公司可以采

取发起设立和募集设立两种方式。在发起设立的情况下，全

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在募集设立

情况下，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登记机关登记的实收股本总

额，不得分期出资。 3、出资方式 《公司法》规定，股东可

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

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出资。 ①只要非货币

资产可以用货币估价、可以依法转让就可以用作出资 对作为

出资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资产，不得高估或

低估作价.必须办理产权转移手续。 4、违反出资义务承担的

法律责任 (1)违反出资义务的情形 ①股东拒绝出资。主要表现



在拒绝办理产权转移手续。 ②虚假出资。股东认缴的出资额

未实际交付。 ③抽逃出资。以公司的登记为时间界限。登记

前股东可以抽回出资，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即抽逃出资，

是法律不允许的。 ④迟延出资。即不按期足额缴纳，应当向

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给其他股东造成损

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⑤出资不能。事实上的不能出

资或法律上的不能出资。 ⑥出资不实。出资财产的价值显著

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份额。 (2)违反出资义务的法律责任 股东

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应当向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

担违约责任.如果出资不实，承担补缴差额的责任，设立时的

其他股东对公司设立时的出资承担连带责任。 应引起注意的

几点： ※在法定资本及资本制度方面，《公司法》和《破产

法》的规定有结合点，体现在债务人的破产财产上：《破产

法》规定，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

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其认缴的出

资，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关于转投资的规定：《公司法

》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

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在对外投资规模方面，由公

司章程规定投资总额和单项投资额。《公司法》规定，公司

向其他企业投资，可以由董事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决

议。 ※资本充实的责任为法定责任，作为公司发起人或股东

，不得在协议或公司章程中规定免除资本充实责任。 考生可

以将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资本制度

作横向比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